
期待您对社会热点问题的思考
与评价，请把想说的话、想表达的
观点发给我们，本报将择优刊发读
者来论，共同碰撞思想的火花。来
稿信箱：jzrbsp@163.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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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制时空

11月8日16时许，柯警官收到指挥
中心转来的警情，报警人是住在福建晋
江梅岭双沟一小区的女子任某，称其丈
夫陈某拿刀砍她。陈某说，妻子自从接
触了淘宝，每个月都要花三四千元在网
上买衣服和别的东西，家里的经济压力
因此变大不少。为此，两人没少吵架。
这天下午，陈某回到家，又看到妻子在
网购，两人就吵了起来。陈某一气之
下，去厨房拿了把菜刀，将妻子衣柜里
面的所有衣服都用刀划破了，还动手将
妻子身穿的裙子下摆也划破了。如此购
物，真要“剁手”？对此，你怎么看？

【观点1+1】
@小人物的大传奇：网购要适度！

网购只是一个工具，是对现实生活的补
充，归根结底是为了现实生活更加便
捷、舒适。所以，沉迷在虚拟的网购世
界中，就是生活的本末倒置，会对现实
生活造成负面影响。

@渡长风：网购已经成为当代人的
一种“本能”购物方式，但我们需要知
道哪些东西才是真正需要的，而不是随
心所欲，无节制地购物。

@定要平安归来：妻子热衷网购，
本身并没有什么可指责的，但既然双方
已成夫妻，就不能不顾及“另一半”的
感受和家里的实际经济状况。不过，对
于丈夫来说，如果和妻子沟通无效，也
可以尝试其他方法，而不是采取这样暴
力的手段解决问题！网购不违法，施暴
可是犯罪啊！

@硕鼠米米 2011：如 此 “ 购 物
狂”其实是一种隐性的心理疾病，建议
其家人对她进行心理疏导，而不是一味
地指责，如果实在解决不了还可以向心
理医生寻求帮助。

@江苏日月江南：生活中，网购上
瘾的人不在少数，浪费时间和金钱的也
不在少数，尤其是在“羊群效应”的驱

动下，人们冲动消费的心理更加明显。
因此，要做到科学消费、理性消费，还
需要夫妻之间多多沟通，而不是通过暴
力手段解决购物成瘾的问题。

@细数青山望蓬莱：俗话说，“有
多大的粽叶包多大的粽子。”理性消费，
量力而行，才能长久。妻子花钱图痛
快，家人哪能受得了呀？

@深海林森：丈夫的暴力举动固然
有些不妥，但他也是忍无可忍，而这一
切都是由老婆的不理性购物引起的。其
实，任某也该庆幸了，老公毕竟把气出
在了衣服上而不是人身上，这也算是手
下留情了。

@唉妮儿：妻子冲动网购是不对，
丈夫拿刀施暴更不合适了！吵架、施暴
解决不了任何问题，凡事都要冷静沟
通，夫妻双方坐下来好好协商，把每个
月的收入规划一下，除去必要的开支和
一定比例的存款外，剩余部分可以让妻
子支配。同时，我建议丈夫多陪陪妻
子，女人疯狂购物多源于感情上的寂寞
孤独，如果丈夫能理解妻子，相信任某
会很快戒掉网购之瘾。

【下期话题】

生活常识 渐行渐远
近日，武汉一名80后奶爸用微波炉

加热鸡蛋发生爆炸，导致双眼被严重炸
伤，令人唏嘘不已。媒体报道称，用微
波炉加热鸡蛋会爆炸是尽人皆知的常
识，当事人以身试险才导致惨剧的发
生。有人说，这是长久以来应试教育重
理论轻实践造成的结果，老师、学生疲
于应付各种考试，衡量学生优秀与否的
标准也只停留在一纸分数，侈谈生活常
识的积累。对此，你怎么看？

（参与热点话题讨论，请关注《焦作
日报》官方微博：@焦作日报）
本期栏目主持人 本报记者 麻 酩

【今日话题】

购物与“剁手”

5 月 11 日，江苏连云港电大一女
生多张被扒光衣服遭殴打的照片在网
上热传，此后，5名涉案嫌疑人被连云
港市警方控制。近日，连云港海州区
人民法院以故意伤害罪和强制侮辱妇
女罪判处本案主犯郑某六年零六个月
有期徒刑，其他4名被告分别被判处六
个月至三年零六个月有期徒刑不等。

判得好！这是笔者所知的法院重
判校园凌虐案的唯一案例。此前，除
了对致人死亡的校园暴力案处以重罚
外，还从未见法院对校园凌虐案追究
这么重的刑责，其震慑意义自不待言。

说其不同凡响，其实是针对该案
的典型性而言。本案具有近来频发的
校园凌虐案的诸多特征：一是均因琐
事引起，如本案主犯郑某怀疑孙某偷
了她的手机；二是施暴者均为女生，

契合近来高发的女生凌虐现象；三是
群殴，一人为头，其余胁从；四是手
段残忍下流，多为扒光女生衣服施
暴；五是拍照上传网络。性质极为恶
劣，后果非常严重。

显然，这已不是普通的校园暴
力，而是升格为校园凌虐，两者性质
大不一样，不可等量齐观。但在现实
中，有些学校、教育行政机构以及妇
联、司法等相关部门，仍将此类校园
凌虐案视同一般的校园暴力事件，没
有引起高度重视，处理起来大多是轻
描淡写，仍沿袭老办法，重教育轻处
罚，大不了给予处分，连开除都不
用，遑论移送司法机关追究刑责。

就像前不久刚曝光的湖南省邵东
县３名学生“弑师案”，３名学生用残忍
手段杀害了女老师李桂云，却因为３个

人未到法定年龄（主犯刘风差6个月满
14周岁），逃过了刑责，现已被送工读学
校就读。其中案发时有个细节值得注
意，当另外两名男生准备松手时，主犯
刘风提醒说：“没关系，我们还小，不犯
法。”就这样，３个人残忍杀害了李老
师，但因未到法定年龄被轻处，引发广泛
质疑。更有论者撰文呼吁降低法定年
龄，追究此类恶意杀人案的当事人刑责。

海州区人民法院作出的上述判
决，有一个特别值得关注之处：对3名
年满16周岁未到18周岁的未成年人作
出了六个月至三年零六个月有期徒刑
的判罚。虽然法院在量刑时充分考虑
到了未成年的因素，本着对未成年人
从轻处罚的法定原则，对３个人予以
轻判，但终归对3个人判处了实刑。此
番判决，不仅安抚了受害人，维护了

她的权益，还在于彰显了社会正义，
昭示了法律威严，为各地司法机关审
理此类案件提供了一个范例，对潜在
的少年嫌犯起到了震慑作用。

最后，想借该案的判决，重申笔
者的观点：要遏制愈演愈烈的校园凌
虐案，必须调整重教育轻处罚的老办
法，在注重教育引导、改变教育方法
外，更要将校园凌虐案从道德层面上
升到法律层面进行考量，千万不可姑
息轻纵，否则贻害无穷。

重判校园凌虐案的震慑意义
□王学进

近日，一组关于“纪委巡查组卫生间设
意见箱”的照片引起网友关注。标注为“市
纪委第三巡查组意见箱”的铁质盒子被设置
在卫生间内的水池旁，上面标注的举报电话
为 5620900。山东省菏泽市纪委第三巡查组
工作人员称：“纪委意见箱的设置要避开单位
监控摄像头或太过明显的地方，以保护举报
人的隐私。”

此举虽然不雅，却并非哗众取宠。菏泽
市纪委将光明正大的事放在“见不得人的地
方”做，似乎有损于纪检监察工作的严肃
性，但此举确实煞费苦心，纪检人员既站在
了举报人的角度思考问题，又为自己听取群
众心声疏通了渠道，不失为互联网思维在纪
检工作中的巧妙运用。

尤其对于举报人而言，卫生间是私密性
很强的公共场所，将意见箱设置在这里，对
于举报人来说无疑能起到极大的保护作用，
打消他们暴露身份的顾虑。

众所周知，当前的社会监督环境并不十
分理想，而举报人多处于弱势地位，一旦消
息不胫而走，受到被举报人报复、“穿小鞋”

的可能性很大。如果将意见箱设置在“庙
堂”之上，恐怕没有哪个人会傻傻地在众目
睽睽摄像头的监控下为纪委提供线索。如此
一来，意见箱就成了摆设，举报人望而生
畏，监督渠道必定受阻，纪检部门疏远了群
众感情，辜负了百姓信任。举报人要么“隐
忍不发”，要么改成“信访”等形式反映问
题，打乱了纪委、信访等相关部门正常的工
作秩序和节奏，最终使国家和集体的利益蒙
受到损失。

欣闻菏泽市纪委在“见不得人的地方”
做光明正大的事。其实，除卫生间外，搜集
群众意见还有很多“见不得人的地方”可以
利用。电话、私访、电子信箱、微信、微
博，只要纪检监察部门动真格、出实招，搭
建更多安全、有效的沟通平台，就能赢得群
众的信任、打消举报人的顾虑，提高纪委的
工作效率。

所以，将意见箱设在卫生间，不仅为百
姓疏通了一个诉求渠道，更大的意义在于向社
会传递了一个明确的信号：排除干扰，放下
杂念，壮士断腕，让违法违纪者无所逃遁。

欣闻纪委将意见箱设在卫生间
□筠 溪

门“卡”
记者沿河南等地持续追踪采访发现，从夏粮收购启动

至秋粮集中上市，由于粮食连年丰收、托市价格持续单边
上扬、国有库存高企，卖粮难现象开始抬头，局地排队卖
粮常态化，有的收购点甚至出现了为卖粮而“走后门”的
现象。 蒋跃新 作 （新华社发）

本报讯 （通讯员宋娜） 近
日，河南省检察院为孟州市检察
院承担的检察调研课题“检察环
节保障律师依法执业研究”一文
颁发了结项证书。

2014 年 4 月，河南省检察院
下发了《关于申报2015年度省院
检察调研课题的通知》，孟州市检
察院上报的“检察环节保障律师
依法执业研究”课题，作为焦作
市唯一一家基层检察院被省检察

院选中。该院检察长李振华为课
题负责人，赵士方、党侃为课题
组成人员，他们重点就保障律师
依法执业的深远意义、律师执业
的权利、检察环节保障律师依
法执业的几点建议等方面，进
行了 6 个月的调查研究，形成了
1.2 万余字的调研报告。省检察
院认为该课题调研报告质量符
合立项要求，验收合格，颁发了
结项证书。

孟州市检察院

一调研成果获省检察院认可

本报讯（通讯员杨晓艳）为
进一步加强对执法执勤车辆和驾
驶员的管理，使驾驶员自觉抵制
超速行驶、违章停车、酒后驾车
等交通违法行为，近日，沁阳市
检察院举办了为期 7 天的驾驶员
安全驾驶专题教育培训活动。

培训中，该院以公务车辆安
全事故案例为“警示”，以安全驾
驶公益广告为“警戒”，用血的教
训增强驾驶员安全驾驶和安全防
范意识。在此基础上，组织全体

驾驶员重温各项车辆及驾驶员管
理规定，并通过视频教学，重点
学习了行车驾驶技巧。

“以前觉得自己开车是‘老
手’，驾驶的又是警车，思想上放松
了警惕。通过这次培训，真的是给
自己敲了一次警钟，今后坚决不
开特权车，不酒后驾车、疲劳驾
车，做到文明行车、安全驾驶，
自觉维护检察机关的良好形象。”
一位参加培训的驾驶员说。

沁阳市检察院

强化警车和驾驶员管理

本报讯（记者马允安）市公
安局中站派出所经过缜密侦查，
打掉一盗窃电动自行车犯罪团
伙，抓获犯罪嫌疑人马某、闪
某，缴获被盗电动自行车 9 辆、
电瓶 8 块。日前，犯罪嫌疑人马
某、闪某被刑事拘留。

马某、闪某家住中站区，两
人中学辍学后不务正业，还染上
了毒瘾，多次被公安机关打击处
理。今年 7 月份，为筹措资金吸
毒，马某、闪某合伙在某小区租
房，昼伏夜出，伺机作案，然后
将盗窃的电动自行车、电瓶销
赃，所得赃款被两人吸食一空。

10月16日，该所民警在辖区
走访摸排时获悉，某小区租房户
马某、闪某无正当职业，时常驾

驶不同的电动自行车出入小区。
据周边群众反映，马某、闪某两
人还经常出售二手电动自行车和
电瓶。民警分析认为，马某、闪
某有重大作案嫌疑。民警随即展
开侦查，很快掌握了马某、闪某
盗窃电动自行车的犯罪证据。

10月20日，民警在某小区将
马某、闪某抓获。经突审获悉，
今年 7 月底以来，犯罪嫌疑人马
某、闪某为筹集毒资，昼伏夜
出，先后窜至中站、解放、山阳
等辖区作案15起，盗窃电动自行
车9辆、电瓶8块。犯罪嫌疑人马
某、闪某对其犯罪事实供认不讳。

日前，犯罪嫌疑人马某、闪
某已被刑事拘留，案件正在进一
步处理中。

中站警方

打掉一盗窃电动车犯罪团伙

本报通讯员 王艳婷

【案情回放】
2014 年 3 月至 2015 年 3 月，

被告人李某在其居住的小区和其
父母居住的小区内疯狂实施入户
盗窃，共入户盗窃 9 次。被告人
的疯狂行为，使小区居民的生活
受到严重影响。被告人李某用事
先准备好的锤子、钳子等工具进
入被害人家里，盗窃现金、黄金
首饰等物品，犯罪数额共计 1.6
万余元。

【庭审现场】
公诉机关向法院移送并当庭

出示了有关书证、物证、被告人
供述和辩解、被害人陈述等证
据，认为被告人李某多次入室盗
窃他人财物，价值共计 1.6 万余
元，其行为已经触犯了《中华人
民共和国刑法》第二百六十四条
之规定，犯罪事实清楚，证据确
实充分，应当以盗窃罪追究其刑
事责任，其法定刑为 3 年以下有
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并处或
者单处罚金。因其具有入户盗
窃、9 次盗窃、为赌债而盗窃、
赃款未追还等情节，建议判处其
有期徒刑2年6个月至3年，并处
罚金。

被告人李某对公诉机关指控

的犯罪事实没有意见。
法院审理后认为，被告人

李某多次入室盗窃他人财物，
且数额较大，其行为已构成盗
窃罪。其中，9 次入户盗窃中有
一起盗窃系犯罪未遂，可以比照
既遂犯从轻处罚。被告人李某如
实供述自己的犯罪事实，可以从
轻处罚。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
刑法》 的规定，法院判决被告
人李某犯盗窃罪，判处其有期
徒刑 2 年 6 个月，并处罚金 5000
元。

【法官析案】
马村区法院审理此案的法官

认为，被告人李某的行为已构成

盗窃罪。《中华人民共和国刑
法》第二百六十四条规定：盗窃
公私财物，数额较大的，或者多
次盗窃、入户盗窃、携带凶器盗
窃、扒窃的，处 3 年以下有期徒
刑、拘役或者管制，并处或者单
处罚金。对于 1 年内入户盗窃或
者在公共场所扒窃 3 次以上的，
应当认定为“多次盗窃”；个人
盗窃公私财物价值人民币1000元
至 3000 元以上的，为“数额较
大”。

本案中，被告人李某具有
非法占有他人财物的目的，非
法进入居民家中，秘密窃取他
人财物或具有经济价值的其他

物 品 ， 在 1 年 之 内 疯 狂 作 案 ，
实施 9 次入户盗窃，给小区居
民的正常生活造成了严重影响。
被告人李某的犯罪行为，对社会
造成的危害性极大。因为被告人
的疯狂盗窃行为，小区居民对于
自己生活的不安感明显增加，居
民晚上都不敢单独出来散步或
者进行其他休闲活动。因此，
对于被告人的行为必 须 惩 处 ，
以安定民心。

多次入户盗窃 依法应当严惩

本报讯（记者杜笠）犯故意伤害
罪处于缓刑考验期的毛某，因网上赌
博欠下大量外债，遂绑架小学生作为
人质索要赎金，又犯了绑架罪。近
日，市中级法院以绑架罪判处毛某有
期徒刑11年，与原判有期徒刑6个月
合并后，决定对其执行有期徒刑11年
3个月。

被告人毛某因网络赌博欠了大量
外债，为归还外债，他预谋绑架小学
生勒索钱财。2014 年 4 月 21 日 11 时
许，在市站前路一小花园，毛某以问
路、带路为名，将放学后路过此处的

被害人董某（9岁）骗走，并在谈话中套
问出董某的家庭成员、姓名、职业、
电话等信息。毛某随后将董某哄骗至
某旅社予以控制，并于次日向董某父
亲成功勒索赎金12万元。后毛某在继
续索要赎金过程中，因得知公安机关
已介入调查本案，遂将董某抛弃在焦
武路某村北口后逃走。4月22日22时
许，董某被发现解救。4月23日，公安
机关在毛某住处将其抓获。

法院审理后认为，毛某以勒索钱
财为目的绑架小学生，其行为已构成
绑架罪，遂依法作出上述判决。

网上赌博欠债 绑架勒索获刑

本报讯（记者宁江东）为了报复
女子不和自己结婚，一男子以借钱给
她为由，将该女子骗回家中强奸。近
日，修武县法院审理了此案。

2013年，赵某通过其弟弟与女子
周某相识。见了一次面后，赵某对周
某很有好感，就经常给周某打电话、
发短信，并称想与其结婚。由于周某
看不上赵某，只是敷衍地进行回复。

2015年4月19日19时20分许，赵
某得知周某在向朋友借钱，就以借钱
给周某为由与周某联系。随后，赵某
到商店购买了一沓冥币，并将 3 张百

元面值的人民币放在冥币上面，准备
骗周某。当日 20 时 30 分许，赵某以
借钱得告知家人为由，将周某带回家
中。赵某后来以一同出去购物为由又
将周某带到其新家，并将周某拽入卧
室，在周某不同意的情况下将其强
奸。事发后，周某到公安机关报了
案。

法院审理后认为，被告人赵某违
背妇女意志，以暴力、胁迫手段强行
与被害人周某发生关系，其行为已构
成强奸罪。法院遂根据相关法律规
定，判处被告人赵某有期徒刑4年。

因报复而施暴 被判徒刑四年

本报讯（通讯员郭兴、贺丽萍）市三十
三中始终把安全工作当作头等大事来抓，连
续三年被马村区教育局命名为“平安校园”。

本学期一开学，该校就把 10 月份定为
安全宣传月，绘制了安全疏散示意图，悬
挂在学校一楼大厅入口处，并配备了如何

进行疏散的讲解与说明。校安全办组织班
主任做好“一课一练”，即上一堂安全教育
课、进行一次安全演练，让学生掌握火
灾、地震等方面的逃生知识。该校还不定
时地进行安全疏散模拟演练，增强广大师
生的安全意识。

开展安全演练 创建平安校园

近年来，温县法院积极开展送法进校园、庭审观摩等活动，通过开设法制课堂、组织
学生到法院进行参观等形式，让学生从小养成守法的习惯，学会自我保护。图为近日该院
法官在给辖区学校的学生讲解法律常识。 张世伟 摄


